
我局依法对下列纳税人开展税收检查，现分别制
作了 《税务检查通知书》，因无法以直接或委托等其
他方式送达当事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现将 《税务
事项通知书》 公告如下，自公告之日起满 30 日，即
视为送达。请公告所涉纳税人见公告后，立即前往国

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领取纸质文书并
接受税务检查。联系地址：宁波市江北区育才路 118
号 南 楼 10 楼 ， 联 系 电 话 ： 81877267、 81877271、
81877329。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20年10月14日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关于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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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识别号

91330205MA2AFR5FXE

91330205MA2AG5B51N

91330205MA2AFUD304

91330205MA2AFRNR2M

91330205MA2AGE3A6Y

91330205MA2AFU5R60

91330205MA2AGJNU0N

91330205MA2AFCPDXL

91330205MA2AFXMM1M

91330205MA2AEHRX4F

91330205MA2AEJHG75

91330205MA2AEK975F

91330205MA2AGBK12E

91330205MA2AGBM23X

91330205MA2AGDBC0L

91330205MA2AGBK71H

91330205MA2AGCT8X8

91330205MA2AF1274A

91330205MA2AG5C66W

91330205MA2AG5UK5C

91330205MA2AGDD99Q

91330205MA2AGBWE58

91330205MA2AGD0W43

91330205MA2AGD870E

91330205MA2AFEE68P

91330205MA2AFUFX96

91330205MA2AFMHF22

91330205MA2AGJ244R

91330205MA2AFCN94D

91330205MA2AFCKJ7Y

91330205MA2AFCNB03

91330205MA2AG5L556

91330205MA2AGHEM22

91330205MA2AGD9502

91330205MA2AG0AM0A

91330205MA2AFMHC8H

91330205MA2AJR1B3A

91330205MA2AGD9427

91330205MA2AGE3Q7G

纳税人名称

宁波市本晟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市深汇淳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市晟岩雨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雪淇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市信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深源汇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文庭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市澜淇永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鸣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朝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市鸾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宁波市卫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市良曲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市华沿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昭斌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市运棚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市献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澜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岩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航丰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棚素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顺斌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高枢广告有限公司

宁波光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市锦澜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深淳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市通晖峰广告有限公司

宁波市源玮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市居亮广告有限公司

宁波市绍博源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市源业达广告有限公司

宁波市英怡轩广告有限公司

宁波市焕顼通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市松琪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市华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华焱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理超益商贸有限公司

宁波市居青达广告有限公司

宁波市虹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税务检查通知书文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20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21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22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23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31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32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33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34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47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53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54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56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59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60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61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62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71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68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70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27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28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29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30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35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36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37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38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39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40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41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42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43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44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45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46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48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49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50 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20〕 551 号

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我局拟对下列公司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现将相关文书公告送达如下：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关于送达《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序号

1

纳税人名称

余姚市华盟
工艺品厂

法定代表人

黄水华

违法事实

收受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抵
扣税款

相关决定及法律依据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 第六十三条等规
定，决定对你单位违法事实处
以罚款 3569.08 元

文书名称

《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书》

文书文号

甬税稽二罚
〔2020〕 427 号

以上税务文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
达。请公告所涉纳税人见公告后，到我局领取 《税务
行政处罚决定书》。

联系地址：宁波市江北区育才路 118 号南楼 10 楼

联系电话：81877317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20年10月14日

自本机关依法送达 《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
处罚决定书》 文书后，下列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
行政决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五
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下列单位进行公告送达 《催
告书》（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适用），自公告之日起
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请下列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

日起十日内履行相关义务,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
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宁波市江北区育才路 118 号南楼 10 楼
联系电话：81877317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20年10月14日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关于送达《催告书》（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适用）的公告

序号

1

纳税人名称

中 煤 龙 源 （宁 波）
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建斌

履行义务

缴纳 500000 元罚款及其每日
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
罚款。

文书文号

甬税稽二强催[2020]93 号

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我局拟对下列单位公司作出税务处理决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现将相关文书公告送达如下：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关于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的公告

序号

1

纳税人名称

余 姚 市 华 盟
工艺品厂

法定代表人

黄水华

违法事实

收受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抵
扣税款

相关决定及法律依据

补缴增值税 6798.24 元，城市
维护建设税 339.91 元及相应
滞纳金。

文书名称

《税 务 处 理 决
定书》

文书文号

甬税稽二处
〔2020〕 455 号

以上税务文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
达。请公告所涉纳税人见公告后，到我局领取 《税务
处理决定书》。

联系地址：宁波市江北区育才路 118 号南楼 10 楼

联系电话：81877317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20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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